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前向我们提交了会议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客观的判断，现就相关事项发表事

前声明如下： 

1、关于公司收购天津中民爱普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0%股权暨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本次关联交易有

关资料，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

可持续发展，推进公司战略布局，为公司后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和资源保障，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关于公司获取房地产项目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本次关联交易有

关资料，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在环渤海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本项目地块

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未来的发展前景乐观，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巩

固公司在山东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将有助于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推进公司战略

实施，为公司后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和资源保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没有

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3、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济南骏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股权暨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本次关联交易有

关资料，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在山东区域市场的竞

争力，推动公司在环渤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布局需要，为公司后



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和资源保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4、关于授权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房地产项目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本次事项有关资

料，房地产项目的获取对时效性和保密性的要求很高，通过设置严格的授权条件，

将决策权授予董事长，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工作效率。同时，通

过特别是将交易形式限定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明确相关协议仅限现金出资，

必须体现等价投入，同股同权的原则，可以保证公司利益及非关联股东利益不受

损害。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5、关于增补公司 2019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 

2019 年增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金额总计约：5,725 万元。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上述交易不会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  



（本页为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声

明签字页） 

 

独立董事： 

 

吴泗宗 

 

李大沛 

 

徐士英 

 

史慧珠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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